附件4
关于部分检验项目的说明

一、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即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洗衣粉、洗洁精、洗衣液、肥皂等洗涤剂的主要成分，其主要成分十二烷基磺酸钠，是一种低毒物质，因其使用方便、易溶解、稳定性好、成本低等优点，在消毒企业中广泛使用。但因餐具清洗消毒流程控制不当，会造成洗涤剂在餐具上的残留，对人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因此，作为一种非食用的合成化学物质，应控制人体的摄入。GB1493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消毒餐（饮）具》规定，采用化学消毒法的餐（饮）具的阴离子合成洗涤剂应不得检出。餐（饮）具中检出阴离子合成洗涤剂，原因可能是：餐饮服务单位使用不合格或过量的洗洁精等洗剂，清洁人员未充分冲洗，或清洗用水重复利用造成交叉污染，导致洗剂残存在餐饮具中。
二、大肠埃希氏菌

大肠埃希氏菌是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的代表菌株，该菌感染剂量极低，可产生大量的Vero毒素，能引起人的出血性腹泻和肠炎，《非预包装即食食品微生物限量》（DBS 44/006-2024）中规定，非预包装即食食品中当大肠埃希氏菌检出<20CFU/g（ml）时评价等级为满意，当大肠埃希氏菌检出20~100CFU/g（ml）时评价等级为可接受，当大肠埃希氏菌检出>100CFU/g（ml）时评价等级为不合格。若大肠埃希氏菌超过相关标准所规定的限量值，则说明食品存在卫生质量缺陷，提示该食品中存在着肠道致病菌污染的可能性，对人体健康具有潜在的危害。
三、氨基酸态氮

氨基酸态氮是产品的品质指标，能反映产品鲜味的程度。氨基酸态氮不合格，主要影响的是酱类产品的风味。氨基酸态氮含量不达标，可能是产品生产工艺不符合标准要求，未达到产品要求的发酵时间，或产品配方存在缺陷问题；还可能是存在个别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为降低成本而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的情况。
四、全氮(以氮计)
　　全氮(以氮计)是酱油中一项关键的品质指标，代表了酱油内所有含氮化合物的总量，主要来源于原料大豆或者脱脂大豆中的蛋白质在发酵过程中的分解产物。该指标直接关联酱油的发酵程度和风味物质的积累，全氮含量越高，通常表明发酵时间越充分，产品风味越醇厚；反之，则可能影响酱油的鲜味和整体品质。全氮不合格主要源于生产环节的控制缺陷，例如发酵工艺参数（如时间、温度）控制不严导致蛋白质分解不充分，或在产品稀释过程中过量添加水以降低成本，从而稀释了氮含量。此外，原料采购时质量把关不严也可能引入问题。
五、过氧化值
　　过氧化值主要反映油脂是否氧化变质。随着油脂氧化，过氧化值会逐步升高，一般不会影响人体健康，但过高时可能会导致肠胃不适、腹泻等症状。此产品明示标准和质量要求中规定此调味面制品过氧化值不超过0.25g/100g。过氧化值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产品开始变质，或者产品在储存过程中环境条件控制不当，导致油脂酸败；也可能是原料中的脂肪已经氧化，原料储存不当，未采取有效的抗氧化措施，造成终产品油脂氧化。
六、噻虫胺
噻虫胺是一种烟碱类杀虫剂，具有触杀、胃毒作用，具有根内吸活性和层间传导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中规定，噻虫胺在根茎类蔬菜（如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为0.2mg/kg。超标的原因可能是菜农对使用农药的安全间隔期不了解，从而违规使用或滥用农药。少量的农药残留不会引起人体急性中毒，但长期食用噻虫胺超标的食品，对人体健康也有一定影响。
七、甲氧苄啶

甲氧苄啶属于二氨基嘧啶类药物，常与磺胺类药物一同使用，以达到抗菌增效的效果，所以又称为磺胺增效剂。《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 31650）规定，甲氧苄啶在肌肉组织中的最大残留限量为50μg/kg。甲氧苄啶超标的原因可能是养殖者未严格执行休药期有关规定，违规使用兽药。长期摄入甲氧苄啶超标的食物，可能造成其在人体中蓄积，产生耐药性。
八、镉（以Cd计）

镉（以Cd计）是最常见的重金属元素污染物之一。《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中规定，镉（以Cd计）在双壳贝类、腹足类、头足类、棘皮类中最大限量为2.0mg/kg（去除内脏）。水产品中镉（以Cd计）超标可能是水产品养殖过程中对环境中镉元素的富集。镉对人体的危害主要是慢性蓄积性，长期大量摄入镉含量超标的食品可能导致肾和骨骼损伤等。
九、联苯菊酯

联苯菊酯是一种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杀虫谱广、低毒、残留期短，具有触杀、胃毒作用，无内吸、熏蒸作用，主要用于防治鳞翅目幼虫、小绿叶蝉、茶蚜、茶叶满等害虫。长期接触联苯菊酯可能对人体神经、生殖及免疫系统等造成危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中规定，柑橘类水果中联苯菊酯残留限量为不得超过0.05mg/kg。柑橘类水果中联苯菊酯残留量超标的原因，可能是种植业者为快速控制虫害，农药施药量过多，或使用频率过高，亦或没有严格执行农药安全间隔期规定。
